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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十宝 黑猪腊肉》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

“光山十宝”是光山县县域特色农副产品核心公共品牌，黑猪腊肉作

为其中的经典品类，依托光山本地黑猪品种和传统熏制工艺，兼具地域风

味与文化特色，是当地乡村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近年来，光山黑猪腊肉

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但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

是生产标准不统一，各加工主体多沿用传统经验生产，部分企业参考通用

肉制品标准，无专属的黑猪腊肉技术规范，导致产品工艺、质量参差不齐；

二是地域特色未凸显，光山本地黑猪的品种特性、当地独特的熏制原料和

工艺造就了黑猪腊肉的独有风味，而现有通用标准未对该类地域特色作出

明确界定，难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三是品牌建设无支撑，缺乏统一的

质量标准和认证体系，市场上存在以普通猪肉冒充黑猪肉、简化工艺制作

腊肉的现象，损害了 “光山十宝”公共品牌形象。

制定《光山十宝 黑猪腊肉》团体标准，是规范产业发展、保护地域

特色产品、提升品牌价值的迫切需求，更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光山

县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具体行动。

技术层面，本标准将整合光山本地黑猪养殖的成熟经验和黑猪腊肉传

统熏制工艺，结合现代食品加工安全规范，明确从原料养殖到成品出厂的

全产业链技术要求，确保标准具有技术可靠性；同时将光山黑猪品种界定、

特色熏制工艺、风味感官指标等纳入标准体系，形成区别于普通腊肉的专

属技术规范，体现技术先进性。

经济层面，标准的实施将实现光山黑猪腊肉生产、加工、检测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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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标准化，有效提升产品品质稳定性和市场认可度，推动黑猪养殖、腊

肉加工、农产品流通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带动当地农户增收和特色产

业升级，兼具显著的经济合理性。

综上，制定本标准能够以高标准引领光山黑猪腊肉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

“光山十宝”区域公共品牌建设，进一步提升光山黑猪腊肉的市场竞争力

和美誉度。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任务来源于河南省标准化协会 2026 年 4 月 15 日发布的关于《光山十

宝 山茶油》等三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豫标协〔2026〕21 号）。

（二）编制原则

1.合规性原则。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全面对标国家

强制性标准，确保标准内容合法合规，不与现行政策、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2.科学性原则。以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为支撑，结合光山黑猪品种特性、

传统熏制工艺参数、实际生产数据开展验证分析，科学确定感官指标、理

化指标、关键工艺参数，确保指标合理、方法可行、数据可测、结果可信，

体现标准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3.地域性原则。立足光山县独特资源禀赋，突出光山黑猪品种、本地

养殖环境、传统熏制原料、地域风味四大特色，将“光山十宝”区域公共

品牌内涵融入标准体系，形成区别于普通腊肉产品的专属技术规范，强化

地域辨识度与品牌竞争力。

4.实用性原则。充分考虑光山县中小加工企业、合作社、家庭工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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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产主体的实际条件，简化流程、明确要点、降低执行难度，确保标

准看得懂、用得上、可落地、易监督，真正服务产业、方便企业。

5.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编写，结构清晰、层次分明、表

述准确、格式规范，符合团体标准编制体例，便于理解、实施与推广。

6.引领性原则。立足产业长远发展，适度提高质量门槛，引导生产由

“经验型”向“标准型”转变，推动养殖、加工、检测、品牌全链条升级，

助力光山黑猪腊肉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发展，为乡村振

兴提供标准支撑。

（三）编制依据

GB/T 191—2025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 2721—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

数测定

GB 4789.3—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

群计数

GB 4789.4—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

菌检验

GB 5009.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2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甲酸、山梨酸和糖

精钠的测定

GB 5009.33—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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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GB 5009.3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

GB 5009.4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5009.17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三甲胺的测定

GB 5009.22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86—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纳他霉素的测定

GB 5749—202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9959.2—2026 鲜、冻猪肉及猪副产品 第二部分：分割鲜、

冻猪瘦肉

GB 1488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22338—2008 动物源性食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测定

GB 31650—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在标准的结构和格式上严格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

三、编制过程

（一）前期准备阶段

2025 年 8 月—10 月，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光山县林业局、光

山县全富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共同成立标准起草组，河南

省标准化和质量研究院作为技术支撑单位。标准起草组确定了任务安排和

各组成单位的任务分工，明确了标准的编制思路、方案和工作计划，启动

了标准制定工作。

（二）起草阶段

2025 年 10 月—2026 年 3月，标准起草组通过查阅网络、书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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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文献资料等方式，对黑猪腊肉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文献进

行收集，并先后深入实地开展召开调研座谈会议，充分了解黑猪腊肉生产

关键技术和工艺。通过对光山县域内不同生产企业的实地走访和样品采

集，掌握第一手数据，确保标准指标既体现先进性，又符合当地实际生产

水平。在充分调研和完善标准框架结构的基础上，标准起草组对前期收集

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论证及总结，确定了标准结构及主要技术内容。

起草工作组向河南省标准化协会提出立项申请，经审查，2026 年 4月 15

日正式获批立项。经过多次内部研讨和修改完善，结合相关方意见、建议，

形成了《光山十宝 黑猪腊肉》团体标准草案。

四、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标准内容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光山县黑猪腊肉传统生产工艺、地域特色及产业发

展实际，充分参考同类特色肉制品标准编制经验，并严格对标 GB 2730《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腌腊肉制品》、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

染物限量》等国家强制性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确定。各项内容说明如下：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光山十宝黑猪腊肉的术语和定义、范围、要求、检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签标识、包装、运输和储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光山县行政区域范围内生产的黑猪腊肉。

（二）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术语共有 1个：

黑猪腊肉的定义，以现杀或冷鲜黑猪猪腿肉、里脊肉、五花肉等为原

料，经配料、修整、腌制、熏制、杀菌、包装等工序制成的生肉制品。

（三）产品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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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光山十宝黑猪腊肉产品保护范围为光山县行政区域全域，突出地

域属性与品牌专属特征，为品牌授权使用、市场监管与质量追溯提供依据。

（四）原辅料要求

结合光山黑猪养殖实际与传统工艺特点，对原料、用水、食用盐等作

出明确规定：

1.黑猪须为光山县境内养殖 12 个月以上，不添加剂的本地黑猪品

种；

2.猪肉检疫检验合格，兽药残留符合 GB 31650 要求，肉品品质符合

GB/T 9959.2 要求；

3.生产用水符合 GB 5749，食用盐符合 GB 2721。

（五）感官要求

结合光山黑猪腊肉传统风味特点，从色泽、组织形态、气味、外观形

态五个方面设定指标，突出产品“肉质紧实、腊香纯正、咸淡适中、红白

分明” 的典型特征。

（六）理化要求

参考国家腌腊肉制品标准并结合产品特色，设置水分、氯化钠、过氧

化值、亚硝酸盐、苯并[a]芘、三甲胺氮等关键指标，确保质量稳定、安

全可控。

（七）食品添加剂要求

坚持传统工艺本色，明确苯甲酸、山梨酸、纳他霉素、氯霉素及各类

合成着色剂均不得检出，严控非法添加，保障食用安全

（八）污染物限量与微生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严格执行 GB 2762 腌腊肉制品规定；微生物指标明确菌落

总数、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限值及采样方案，守住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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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底线。

（九）生产加工要求

生产加工全过程符合 GB 14881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对加工场所、

设备卫生、人员操作、交叉污染防控等作出统一要求，保障过程规范。

（十）检验方法

所有指标检验均直接引用现行有效国家标准方法，确保检测结果准

确、可比、可复现。

（十）检验规则

明确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两类模式，规定组批、抽样、判定与复检规

则。

（十三）标签标识

在符合 GB 7718 基础上，强化品牌管理要求：须标注产品名称、光

山十宝公共品牌标识、原料养殖地域、生产信息等内容，统一品牌形象，

便于市场识别与监管。

（十四）包装、运输、储存

包装采用食品级材料，符合 GB/T 191 储运图示标志要求；运输需清

洁、干燥、防污染、防高温；储存要求阴凉、干燥、通风、避光，明确温

度、湿度与保质期要求，保障产品在流通环节品质稳定。

五、采标情况

无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无

七、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格式根据 GB/T 1.1-2020 的规定编写，与现行法律、法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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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本文件参考了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并结合光山十宝黑猪腊肉生产的

实际情况制定，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强制性标准相一致。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一）标准发布后，由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组织县市场监管

局、林茶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等部门负责人，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组

织召开标准发布实施启动会，解读标准内容，部署实施工作，选取基础较

好的腊肉加工企业作为试点企业，组织专家深入试点单位开展“一对一”

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

（二）建立完善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机制，畅通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渠道，

收集实施过程中反馈的问题。进一步就《光山十宝 黑猪腊肉》实施情况

进行实地调研，收集标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时做好答惑释疑工作，必

要时对标准进行修订。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光山十宝 黑猪腊肉》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6 年 4 月 23 日


